
 

— 1 —

 

 

 

 

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

 

 

陕教外办〔2017〕15 号 

 
 

转发国家汉办关于补充推荐 2017 年孔子学院 

总部/国家汉办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的通知 

 

各市教育局，杨凌示范区教育局，西咸新区教育卫体局，韩城市、

神木市、府谷县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： 

现将国家汉办《关于补充推荐 2017 年孔子学院总部/国家汉

办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的通知》（汉办〔2017〕264 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请按文件要求，根据规定推选符合条件的公派教师参加遴选，

将附件要求的相关材料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（星期一）12:00 前

报省教育厅国际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联系人：侯丽          

电  话：029-8866893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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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关于补充推荐 2017 年孔子学院总部/国家汉办国家

公派出国教师的通知》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2017 年 6 月 21 日 

 

    （不予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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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22 日印发 
 


